
公告编号：2019-018 

证券代码：837956 证券简称：博际喷雾主办券商：安信证券 

 

江苏博际喷雾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况 

（一）基本情况 

江苏博际喷雾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际喷雾”）拟向扬州圣汇机

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管序荣、孔德明、管锦华 4 人购买其所持有的江苏博际环

境工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际环境”）的 25%、3.7415%、0.7390%、0.9624%

股权，交易对价分别为 798.9975 万元、119.5780 万元、23.6184 万元、30.7582

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博际喷雾持有博际环境的 83.9212%股权，扬州圣汇机

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持有博际环境的 16.0788%股权。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第

二条规定：公众公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

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 

（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

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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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以上。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计算本

办法第二条规定的比例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且购买股

权导致公众公司取得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

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资产净额以被投资企业的净资产额和成交金额

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出售股权导致公众公司丧失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

总额、资产净额分别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以及净资产额为准。除前款规定的

情形外，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成交金额为准；出售

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该股权的账面价值为准。 

根据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表，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资产总额为 257,544,624.80 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05,832,992.80

元，本次收购拟成交金额为 9,729,520.40 元，占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比例为 3.78%，占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

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比例为 9.19%。 

本次交易事项未达到《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重大资

产重组标准的规定，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方管序荣为江苏博际喷雾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长、总经理，持有博际喷雾 52.198%的股份、博际环境 3.7415%的股份；关联

方孔德明为江苏博际喷雾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持有博际喷雾 26.19%的股

份、博际环境 0.7390%的股份，是子公司博际环境法人股东扬州圣汇机电设备制

造有限公司（持股 41.0788%）的控股股东、法人代表管锦华女士的丈夫，故本

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

购江苏博际环境工程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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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避表决情况：关联董事管序荣、孔德明回避表决。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 

1、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扬州圣汇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住所：高邮市车逻镇 

注册地址：高邮市车逻镇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管锦华 

实际控制人：管锦华 

主营业务：电机及配件制造、销售 

注册资本：648 万元 

关联关系：扬州圣汇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是博际喷雾股东及董事孔德明的

配偶管锦华控制的企业，持有博际环境 41.0788%的股权。 

2、自然人 

姓名：管序荣 

住所：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镇三荡村东荡组 

关联关系：管序荣为博际喷雾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持

有博际喷雾 52.198%的股份、博际环境 3.7415%的股份。 

3、自然人 

姓名：孔德明 

住所：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龙川北路世纪花园 

关联关系：孔德明为博际喷雾的董事，持有博际喷雾 26.19%的股份、博际环

境 0.7390%股份，是子公司博际环境法人股东扬州圣汇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

司（持股 41.0788%）的控股股东、法人代表管锦华女士的丈夫。 

4、自然人 

姓名：管锦华 

住所：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龙川北路世纪花园秋菊坊 125 幢 102 室 

关联关系：管锦华是博际喷雾股东、董事孔德明的配偶，是扬州圣汇机电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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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制造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及法人代表。 

三、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江苏博际环境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类别：股权类资产 

3、交易标的所在地：扬州市高邮市 

股权类资产特殊披露 

江苏博际环境工程科技有限公司经高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于 2008

年 8 月 20 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 2,036.62 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231084678995371J，经营范围：环保工程的技术开发、咨询、设计，环保工程

设备的制造、安装、调试，烧结机烟气脱硫的设计及设备制造、安装、调试，烟

气除尘系统、烟气降温系统、空气加湿系统工程设备制造及安装、销售，硬面处

理技术的开发、技术转让，轴棍堆焊制造、销售，喷雾产品、喷淋管道、机电、

环保工程设备制造、销售、安装。办公自动化设备及耗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本次收购前，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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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收购后，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三）交易标的审计、评估情况 

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中兴

财光华审会字（2019）第 205227 号审计报告。 

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北京中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中锋评报字

(2019)第 01119 号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江苏博际环境工程

科技有限公司纳入评估范围内的净资产账面值为 2,208.51 万元，在持续经营前提

下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值为 3,195.99 万元，增值额为 987.47 万元，增值率

为 44.71%。 

 

四、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的定价由交易双方参考评估值协商确定。本次交易公平、定价合

理公允，不存在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不存在侵害公司、

中小股东以及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情况。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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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际喷雾以人民币 798.9975 万元收购扬州圣汇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持有

的博际环境 25%的股权；以人民币 119.5780 万元收购管序荣持有的博际环境

3.7415%的股权；以人民币 23.6184 万元收购孔德明持有的博际环境 0.7390%的

股权；以人民币 30.7582 万元收购管锦华持有的博际环境 0.9624%的股权。 

 

（二）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无 

 

六、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拟收购股权，是公司在当前市场状况下，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充分考虑

风险因素做出的投资决策。本次交易有助于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对扩大公司规

模、提高公司竞争力、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等具有重大意义。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江苏博际喷雾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二）《江苏博际喷雾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三）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19）第 205227 号报告 

（四）中锋评报字(2019)第 01119号报告 

 

 

 

 

江苏博际喷雾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8 月 8 日 


